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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75          股票简称：新疆天业         公告编号：临 2020-088 

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方 

申请变更《关于天能化工及其子公司办理不动产权属证书的声明与承

诺》中办证期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

等有关法律和规定的要求，以及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年

3月 25日披露的《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公司以发行股份、可转换债券及支付现金的方式收

购天能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能化工”）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此次重大资

产重组交易对方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业集团”）及石河子市锦富

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富投资”）就天能化工及其子公司办理不动

产权证书事项分别出具了《关于天能化工及其子公司办理不动产权属证书的声明与承

诺》。 

由于天能化工及其子公司因新冠疫情影响未能按承诺期限取得不动产权证书，天业

集团、锦富投资拟申请变更天能化工及其子公司不动产登记证办理期限，对《关于天能

化工及其子公司办理不动产权属证书的声明与承诺》中办证期限延长至 2022年 12月 31

日，本次变更内容已提交公司七届二十一次董事会、七届二十二次监事会审议通过，尚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天业集团、锦富投资承诺的内容 

此次重大资产重组中天业集团、锦富投资分别作出的《关于天能化工及其子公司办

理不动产权属证书的声明与承诺》的内容如下： 

“1、本公司将全力协助、并积极推动天能化工及其子公司办理不动产权属证书；

本公司将积极协助天能化工办理天能化工下属化工厂的乙炔车间、电石厂、热电厂的不

动产权证，并督促天能化工及其子公司对技改项目完成竣工验收，并保证于 2020 年 12

月 31日前取得前述房产的不动产权证。 

2、除不可抗力、法规政策、政府管理行为、土地规划用途变更等非天能化工及其

子公司自身因素外，本次交易完成后，如天能化工及其子公司因本次交易完成前占用使

用的土地、房产存在未能及时办理或无法办理不动产权属证书、或其他资产权属瑕疵或

不规范等情形，遭受包括但不限于赔偿、罚款、支出、利益受损等实际损失的，在天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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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及其子公司依法确定实际损失数额后 20 日内，本公司将按持股比例以现金方式给

予天能化工及其子公司及时、足额补偿。 

3、就天能化工及其子公司在办理土地、房产不动产权属证书过程中产生的赔偿、

罚款等非正常办证费用的，在天能化工及其子公司依法确定相关费用金额后 20 日内，

本公司将按持股比例以现金方式对天能化工及其子公司及时、足额补偿。” 

二、变更承诺办证期限 

天业集团、锦富投资申请将《关于天能化工及其子公司办理不动产权属证书的声明

与承诺》第 1 条中的：“本公司将全力协助、并积极推动天能化工及其子公司办理不动

产权属证书；本公司将积极协助天能化工办理天能化工下属化工厂的乙炔车间、电石厂、

热电厂的不动产权证，并督促天能化工及其子公司对技改项目完成竣工验收，并保证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取得前述房产的不动产权证。”变更为：“本公司将全力协助、并积

极推动天能化工及其子公司办理不动产权属证书；本公司将积极协助天能化工办理天能

化工下属化工厂的乙炔车间、电石厂、热电厂的不动产权证，并督促天能化工及其子公

司对技改项目完成竣工验收，并保证于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取得前述房产的不动产权

证。” 

除上述变更外，天业集团、锦富投资作出的《关于天能化工及其子公司办理不动产

权属证书的声明与承诺》其余条款内容不变。 

三、变更承诺办证期限的原因 

本次重组的标的资产过户完成后，天业集团、锦富投资积极协助天能化工及其子公

司整理完善办理权属登记手续所需文件，努力推进不动产办理工作，已办理完成天能

化工及其子公司土地分割的审批及土地入库手续，取得相应土地证书，完成了房屋测

绘工作，取得了测绘报告。石河子民政局审核出具了天能化工及其子公司《石河子市

门牌编码审批》，石河子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审核后出具了天能化工下属化工厂的乙炔车

间、电石厂的《房测审核意见书》。后续技改未完成竣工手续的房屋，已完成天能化工

22 间、天能水泥有限公司 5 间房屋测绘，新疆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检测中心对房屋进行

了安全检测，出具了鉴定报告。 

但由于是对天能化工及其子公司已建成项目办理不动产登记手续，相关职能部门对

办证资料审核所需前置手续繁多、时间较长，且 2020 年新疆区域受新冠病毒肺炎疫情

影响，特别是 2020 年 7 月至 9 月新疆区域为重点防控地区，期间办理相关事项暂时搁

置造成办理此项工作的进度推迟，无法按原承诺时间办理完成不动产权证相关手续。 

为此，天业集团、锦富投资于 2020 年 12 月 26 日共同向公司董事会提交变更《关

于天能化工及其子公司办理不动产权属证书的声明与承诺》中办证期限的申请，将变更

办证期限承诺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天业集团及其关联方回避表决。该变更事项符合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

公司承诺及履行》第三条第二款“如相关承诺确已无法履行或履行承诺将不利于维护上

市公司权益，承诺相关方无法按照前述规定对已有承诺作出规范的，可将变更承诺或豁

免履行承诺事项提请股东大会审议，上市公司应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方式，承诺相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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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关联方应回避表决”的规定。此次变更承诺合法合规，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或其他投

资者，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四、独立董事意见 

天业集团和锦富投资申请变更承诺，将天能化工及其子公司办理不动产权属证书的

承诺期限延长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符合天能化工目前实际情况，有利于确保承诺的

切实履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行为；该事项审议和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和相关制度的规定。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天业集团和锦富投资申请变更承诺，将天能化工及其子公司办理不动

产权属证书的承诺期限延长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符合天能化工目前实际情况，有利

于确保承诺的切实履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行为；该事项审议和决策程序符

合法律、法规和相关制度的规定。 

六、备查文件 

1、关于天能化工及其子公司办理不动产权属证书的声明与承诺 

2、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方变更《关于天能化工及其子公司办理不动产权属证

书的声明与承诺》中办证期限的独立董事意见 

3、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七届二十一次董事会决议 

4、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七届二十二次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2月 31日 


